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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1286       证券简称：陕西能源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48 

 

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“质量回报双提升”行动方案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为践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“要活跃资本市场、提振投资者信心”及国务

院常务会议指出的“要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，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

措施，着力稳市场稳信心”的指导思想，切实落实“以投资者为本”的上市公司

发展理念，维护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西能源”或“公司”）

全体股东利益，公司管理层将持续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，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

争力、盈利能力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，以期实现长足发展，积极回馈广大投资者。

为此，公司制定了“质量回报双提升”行动方案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 聚焦主责主业，推动高质量发展 

陕西能源是陕西省属煤炭资源电力转化的龙头企业，是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

第一批深化国企改革“双百企业”。近年来，公司始终践行煤电一体化战略发展

路径，依托煤炭资源优势，优化煤电协同，强化组织生产，不断凸显煤电一体化

核心竞争力，同时持续发挥成本管控优势和资源资本优势，紧抓项目建设，拓展

业务领域，持续壮大主责主业。2021年至2023年，公司销售毛利率、销售成本率、

净资产收益率、每股收益等核心指标稳居同行业上市公司前列，实现营业收入复

合增长率12.11%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151.53%、利润总额复

合增长率70.85%，经营业绩持续稳健。 

未来，公司将依托西部和陕西煤炭等资源优势，围绕主责主业，以新型能源

体系布局为导向，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目标，拓展发展空间、优化产业布局、

延伸产业链条，不断巩固发展优势、夯实增长后劲，提升公司煤电一体化核心竞

争力，高质量融入新型电力系统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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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夯实公司治理，强化规范运作 

公司持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形成了“结构合理、优势互补、协作高效”的

运作管理体系，促进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管理层的“三会一层”治理结构

高效运行。充分发挥独立董事“参与决策、监督制衡、专业咨询”和专门委员会

“事前研判、风险控制、决策优化”的专业作用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及合理性，

规范公司与股东的权利义务，严控治理边界，引导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与

决策，增强中小股东的股东权利实现。 

未来，公司将以规范公司治理为核心，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意识，优化治理机

制、健全内部控制体系、强化风险管理，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，不断提高公

司核心竞争力、盈利能力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，为公司股东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

障。 

三、 规范信息披露，做好投关管理 

公司围绕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，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透明性，构

建高质量合规信息披露体系，采用多渠道、多形式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方式，构建

了以投资者为本的多维度、立体式的沟通渠道。公司通过投资者热线、互动易、

官方邮箱、业绩说明会、机构投资者业绩交流会、路演、反路演以及参加券商策

略会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深度交流，努力实现信息的全方位触达投资者，全力构

建真实透明合规的上市公司形象。 

未来，公司将坚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的公平披露原则，不断提升信息

披露质量，开展更多形式丰富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，高效传递公司内部治理信

息和市场投资价值，努力为投资者的投资价值判断提供充分依据，切实保护投资

者，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。 

四、 以投资者为本，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

公司不断提升投资者回报意识，自2023年上市以来，坚持了高比例分红政策，

累计实施现金分红26.63亿元，占累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比例高达52.96%，占

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的36.99%，以良好经营业绩和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

政策回报股东，持续彰显内在发展动力和长期投资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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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，公司将始终坚持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，构建“长期、稳定、可持续”

的股东回报机制，实现业绩增长与股东回报的动态平衡，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分

红政策保障投资者利益，推进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。 

“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”是上市公司义务。公司将积极响应“质量

回报双提升”专项活动，不断落实本方案的相关举措，稳步提升内部治理和经营

业绩，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，助力信心提振、资本市场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 

 

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4年 8 月 27日 


